
109 學年度國立北港農工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注意事項 

一、報名方式： 

(一)集體報名：適用對象為各國民中學應屆畢業生(包括跨就學區)，學生應備

妥報名所需文件，依原就讀學校規定時間向原就讀之學校報

名，各國中依下列兩種方式擇一辦理。 

1.網路報名：應於 109 年 3 月 20 日前至

(https://docs.google.com/forms/d/e/1FAIpQLSeakOvl24a57

5SdA3z7uxtz3OI4wsmTwFgBYgxIRnAxFLSPTw/viewform)填入基

本資料後，請至信箱收件，將報名表件印出，連同書面審查資

料於 109 年 3 月 20 日(星期五)郵寄(以郵戳為憑)至本校教

務處。 

2.通訊報名：原就讀學校彙整報名表件及書面審查資料彙整後，於 109 年 

3 月 20 日(星期五)前郵寄(以郵戳為憑)至本校教務處。 

(二)個別報名：適用對象為國中無集體報名者(包括跨就學區)，及非應屆畢

業生。 

1.現場報名：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於 109 年 3 月 16 日(星期一)至 3 月 

20 日(星期五)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、下午 1時 30分至 4 

時 30 分，至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。 

二、郵寄資料，請檢具下列表件 

(一)報名表，請填妥學生自填部分並自行貼妥 2吋相片兩張，背面註明就讀國

中、班級、姓名。 

(二)備審用之證明文件，如本校簡章中所列檢附項目。學生應依本校之規定，

於報名時繳交足資證明之文件正本或影印本 (影印本由各國中或相關單位

核章並加註【與正本相符】字樣)。 

(三)繳費收據影本，本校報名費 150元。 

1.低收入戶子女或其直系血親尊親屬支領失業給付者，術科測驗費全部減

免；中低收入戶子女，術科測驗費減免 60％(只要繳 40%=60元)。 



2.低收、中低收入戶子女應檢附鄉(鎮、市、區)公所核發之低收、中低收

入戶證明文件(如為影本，請加蓋學校相關單位核章、並加註【與正本相

符】字樣) 及戶口名簿影本。 

3.匯款資料：銀行:第一銀行北港分行；帳戶名稱:中等學校基金-北港農工

401專戶； 帳號:53130190136。 

三、非應屆畢業生應備妥報名所需文件，於 109 年 3 月 16 日(星期一)至 3 

月 20 日(星期五)上午 8時 30分至 12時、下午 1時 30分至 4時 30 分，至

本校教務處個別報名。 

四、應繳資料：1.報名表。2.書面審查所需資料。3.術科測驗費用 150元。 

五、術科考試日期： 109 年 4 月 25 日(星期六)。 

六、術科測驗成績公告： 109 年 5 月 18 日(星期一)上午 9時於本校首頁公

告。 

   ※注意！術科成績非錄取名單 

七、術科成績複查 

(一)如欲複查術科成績，請參閱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

選入學簡章彙編。 

(二)時間： 109 年 5 月 18 日(星期一)至 109 年 5 月 19 日(星期二)上午

9時至下午 4時止。 

(三)請考生本人或家人攜帶考生身分證明文件(如身分證、健保 IC卡等，供核

對資料用)及申請書，並繳交複查費 50元整及回郵信封(貼足限時郵票，

恕不代購郵票)。 

(四)複查結果將於 109 年 5 月 19 日(星期二)前書面回覆。 

八、公告正取、備取生榜單： 109 年 6 月 10 日 (星期三) 上午 9時於本校

首頁公告，同時寄送「錄取結果通知書」。 



九、正取生報到： 109 年 6 月 11 日 (星期四)上午 9時至 12時。 

(一)請攜帶錄取之學生依本校所定之時間，持「錄取報到切結書」(109 學年

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彙編附表三) 及「錄取結

果通知書」(本校寄送)、 身分證明文件(如身分證、健保 IC卡等，供核

對資料用)及相關表件前往報到，逾期未報到者視同放棄錄取資格。注意!

倘若未收到錄取通知書請務必攜帶身分證明文件以供查核身分用。 

十、公告備取錄取 109 年 6 月 11 日 (星期四)下午 3:00 

如順利錄取，會另行通知：繳交國中畢業證書及套量制服、登記搭乘校車

等事宜。 

十一、報到後放棄日期： 109 年 6 月 12 日上午 11 時前。 

 已報到之學生，如欲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，應於 109 年 6 

月 12 日(星期五)上午 11時前填具 109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

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彙編所附之「放棄錄取資格聲明書」(附表四)，由

學生或家長親送本校辦理放棄錄取，方得報名其他入學管道；未依規定

放棄錄取資格之學生，不得再行報名參加本學年度之其他入學管道。 

其他未盡事宜依 109 學年度高級中等學校特色招生專業群科甄選入學簡章規定

辦理 


